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06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 

 分科教學研究會會議議程 

一、開會時間：請各科於107年3月8日(星期四)前自行擇日召開。 
二、教學研究會科別暨工作分配表：(※會議記錄依各科輪值表而定。) 

科別 召集人兼主席 記錄 備註 

國文科 曾淑蓉 黃聖琪 ❖ 請各科召集人

於開會時間、

地點確定之後

，先致電通知

教務處邱瀅如

小姐(分機1210)
，或在科召群

組上告知相關

資訊，以利登

錄研習課程。 
  

英文科 謝武宏 魏宏軒 

數學科 游珮淳 許智凱 

自然科 黃佳茵 馮聖傑 

社會科 楊麗芬 周秀英 

商科 吳振豪 柯明利 

資料處理科 王建岳 梁家玉 

全民國防教育科 賴正倫 邱于宸 

藝能科 戴佑宏 計弘真 

三、宣導事項： 

1. 各科如有討論事項或臨時動議請務必投票表決並填寫票數及決議結

果。  
2. 此次會議所有相關資料及空白表格，請至：校網/行政單位/教務處/

教學組/ 教務會議、分科教學研究會議及相關表格/106-2第 1 次分科

教學研究會會議議程及相關附件處 下載。 
3. 寒假及第二學期輔導課鐘點費發放相關事宜： 

(1)106學年度寒假學藝活動費(即寒假輔導費)併入本學期(106-2)學
雜費繳費單收費。教師授課鐘點費已先預支，可儘早入帳。 
(2)106-2第八節輔導課須於開學後調查學生參加意願，併入本學期

學雜費繳費單收費。須俟學生繳費後方能支付教師鐘點費。 
4. 請各科教師提早規劃本學期公開觀課時間，避免集中於期末辦理。

並請於觀課前 3 週提出申請，俾利登錄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

統審核。  



 

5. 請老師們於段考期間留意避免下列狀況，以免造成學生作弊、監考

試務以及教師閱卷之困擾：監考時使用手機、打瞌睡、批改考卷、

閱讀書報、未記錄缺考人數或座號、未簽名；段考期間私下調換監

考、協助同仁領卷卻未事先告知、考後領錯試卷未放回卻直接放至

回收箱。請老師們多加留意，俾利試務順利進行。 
6. 教學組所發之調代課單，老師部分以「e-mail」方式通知；班級部

分以「紙本」通知。請各位老師支持與配合。 

7. 綜合高中一、二年級星期五第6、7節上課情形，請參閱訓育組公告

之班週會一覽表，於「綜高上課」之週次到班授課。 
8. 本學期依市府教育局來函辦理各科共同時間不排課。請各科辦理研

習時使用各科共同時間，段考時段請留給新課綱跨科、跨處室相關

會議及研習。 
9. 家中若有子女參加今(107)年國中會考，依規定應迴避相關試務工作

，請於107/04/01前通知教學組邱瀅如小姐(分機1210)，以便處理相

關試務工作。 
10. 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為共享教育資源，嘉惠全國師生及家長參考

運用，請本校同仁協助上傳106學年度第1學期段考(期中考、期末

考)試題及解答檔案至國家教育研究院「全國中小學題庫網」(網址：

http://exam.naer.edu.tw/)，以供師生教學與學習參考。 
11. 轉知佛光大學辦理「2018第六屆星雲教育獎」，活動日期至 4 月   

15日止。詳細辦法及推薦表請至官網查詢及下載。(網址：

http://www.vmhytrust.org.tw/news/92) 
12. 請資處科任教高二老師協助，於2月21日至3月31日期間，利用電

腦教室課程上機時間，指導學生填寫「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之「106學年度高二及專二學生調查」。(網址：

https://ques.cher.ntnu.edu.tw/106grade11/) 
 

 
四、討論題綱： 

1. 請各科填妥「106學年度第2學期各科命題表」、「106學年度第2學
期教學進度負責教師名單總表」、「教學進度表」。 

2. 請國文科、數學科、及資處科確認107學年度是否提列正式教師缺額

乙名。 
3. 請各科教師在填寫「106學年度第2學期各科命題表」時務必清楚標

示各科目為共同考或分開考，以及是否在每次段考都要列入考程。

此外，如果同一考科每次段考皆為同一位老師命題，請註明審題老

師。 
4. 請各科重新確認各科目（非筆試科）的給分方式，以免新進教師或

部分教師不清楚。 

http://www.vmhytrust.org.tw/news/92


 

5. 來文指示：請各科討論及檢視課程中融入家庭教育的部分，如附

件。完成後請一併交予教學組。 
6. 請英文科討論早自習英文聽力負責教師和練習教材；以及協助辦理

英文單字比賽(出題及閱卷)之教師。因應週一、五不實施早自習，壓

縮各班導師運用早自習的時間，本學期需否減少週二早自習英聽次

數，請英文科老師討論實施方式。 
7. 請數學科討論108新課綱之高三課程規劃。 
8. 請討論本學期辦理科內教師「專業研習」相關事宜，建議可以利用

各科共同時間辦理。請儘早提出申請，以利處理講師鐘點費、交通

費和誤餐費等研習相關事務。  
 
四、備註： 

1. 請召集人於會前協調會議相關事宜，並請列席教師準時出席。在確

定教學研究會開會時間、地點後，請儘早告知教學組，以利彙整相

關資料。 
2. 各科請於 3月9日(五) 前繳交：「教學研究會議研習申請表」、「分  

科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及簽到單」、「106-2各科命題表」、「106-2
教學進度負責教師名單總表」、「教學進度表」、「家庭教育融入

課程調查表」。英文科請繳交：「早自習英文聽力練習教材負責教

師名單」、「英文單字比賽出題暨閱卷老師名單」。 
 

 

https://ques.cher.ntnu.edu.tw/105grade10

